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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電動代步車亂象，具安全隱患，冀當局正視 

 

現時，市面上有很多電動的滑板、單車，甚至電動輪椅/電動代步車，既便宜

又方便，各適其適，多不勝數，使生活出行更便利。 

 

近年，上述的電動移動工具在北區越見普及，尤其附圖中的電動代步車，本

人所見，有部分使用者是健全和年齡不高的人士，貪圖方便，使用電動代步車作

為交通工具，甚至運載貨物。在行人道，馬路上橫衝直撞，危及行人安全和影響

道路上的駕駛者，尤其部分行人一時反應不及便發生意外，造成受傷。 

 

其實，電動輪椅/電動代步車對傷殘人士和行動不便的長者來說是一個很好

的代步工具，方便出門。但在沒有任何監管和規範的情況下，恐造成上述的社區

安全隱患。 

 

為避免該類事故的發生，冀政府制訂明確的駕駛及安全指引，設定應遵守則： 

 

1. 歸類電動輪椅/電動代步車是否屬車輛？若視為「車輛」，是否需要制訂「立牌」

及相關的法律制度？ 

2. 釐清可使用對象，建議根據「年齡」或「身體殘障程度」； 

3. 使用操作技能的認可性； 

4. 規範此類移動工具在「社區內」的使用範圍； 

5. 推行公民教育，提高市民對此類移動工具的安全使用的認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- 相片 

  

  
 


